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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行政輔導」臺南場 

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1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0分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樓簡報室 

主持人：林政務委員萬億/黃市長偉哲              紀錄：楊竹芸  

出席者：詳如簽到表 

壹、 中央代表及地方首長代表致詞(略)          

貳、 單位報告（略） 

一、 中央「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報告案。 

    報告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張副署長美美 

二、 臺南市「強化社會安全網」執行報告案。 

報告人：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陳局長榮枝 

參、 綜合座談 

一、 待中央協助事項一：(社會局提案) 

(一) 社福中心辦公空間是否可以由衛生福利部補助強化社會安全

網計畫-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業務費支用場地租賃費用? 

(二) 建議提高新建建物作為辦公室之補助金額 

中央回應：  

(一) 建議盤點既有閒置空間，如區公所及學校，可以優先作為社

福中心使用進行修繕，若閒置空間由財政部主管的館舍，可

以請中央進行協調；若為縣市政府主管，則需縣市政府自行

協調處理，每處社福中心修繕費補助 500萬，目前尚有前瞻

計畫經費可以申請。 

(二) 前瞻計畫新建兒家館、綜合館預算目前已經分配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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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福中心業務費經常門包含場館維護費用，現行社福中心若

找無場地可由該補助之業務費支應，但仍希望縣市政府以公

有場地使用為原則，租金補助僅是短期暫時性的替代性方

案。 

(四) 請社會局思考並重新盤點社福中心區域配置及其服務可近性

是否足夠。 

二、 待中央協助事項二(社會局提案) 

一般社工除保護及心衛社工外，若是有直接工作年資 1年以上

者，起薪可以調整為 6等 3階，以鼓勵有年資社工投入社會安

全網計畫。  

中央回應：  

(一) 專業人員聘用及支薪標準在不同的職務因其風險及困難度不

同而有不一樣的支薪標準，至於公部門聘用人力原來年資可

以被承認，轉至本計畫薪水是否需重新計算，須由各縣市政

府與其人事單位依「公務人員曾任公務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

定辦法」溝通。 

(二) 為鼓勵久任，社安網二期計畫新增資深社工人員，另擴充社

工及督導薪資天花板。 

(三) 保護性社工及心衛社工進用的 1年年資認定由中央解決，另

由中央通盤調查各縣市政府的人事規定及了解各縣市社安網

各單位社工逐年進階敘薪等落實情形。 

三、 待中央協助事項三(社會局提案) 

針對策略一資源布建等方案增加人事費用預算 

中央回應：  

(一) 育兒指導及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有補助方案管理人

力，惟社區療育計畫並無補助方案管理人力，建議先由現有

人力辦理，後續會再研議新增方案管理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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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維持方案一致性會研議新增社區療育計畫方案管理人力，

另因社安網人力皆是用於直接服務，倘仍有業務費不足之情

形可用地方政府公彩盈餘去聘用並補充人力。 

四、 待中央協助事項四(少輔會提案)    

(一) 儘速修訂「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實施辦法」，俾利少輔會

各項工作推動。 

(二) 基於縣市差異，建請中央制訂政策，考量地方因地制宜性 

 中央回應：  

(一) 少輔會設置及輔導辦法草案已提報行政院中央會議，刻正

正依會議決議修正草案內容，尚需法律預告兩個月及蒐集

地方意見後，修正草案內容。 

(二) 少輔會與少年隊是否脫鉤，中央會統合各地方意見後呈現

於條文中。  

五、 待中央協助事項五：(社會局提案) 

建議脆弱家庭關鍵績效指標：開案服務 3個月後通報保護案件

比率，定義詳細有關通報保護案件的指標。 

 中央回應：  

(一) 檢視通報表單若為重複通報，會刪除將其重複通報表單。 

(二) 會於脆弱家庭個案管理系統新增「脆弱家庭服務後通報保

護」報表，供社福中心檢視，並新增申覆表單供地方政府

提出欲剔除計算之案件說明，供社家署檢視後進行排除。 

六、 待中央協助事項六：(社會局提案) 

身障需求評估 111年新增 17名社工人力建議 

(一) 增設督導人力 

(二) 補助設施設備補助 

(三) 由中央統一辦理需求評估職前訓練課程 

 中央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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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安網第二期核定增加身心障礙需求評估人力為欲提升家

訪比率，故並無補助相關設施設備及補助督導人力，建議

若有需求仍以地方政府自籌。 

(二) 本次身心障礙需求評估人力及督導比例不列入社福考核項

目內。 

(三) 需求評估職前訓練會由中央統一調查受訓需求後統一辦理

訓練。 

七、 待中央協助事項七：(社會局提案) 

(一) 保護人力聘用資格年資限制建議從寬認定 

(二) 建議進用率及補助比率不要掛勾 

中央回應： 

(一) 年資仍需有 1年社會工作直接工作經驗限制，惟其 1年直

接工作經驗由中央從寬認定。 

(二) 社工助理服務年資不包含在 1年直接工作經驗年資內。 

八、 待中央協助事項八：(輔導團趙善如召集人提案) 

學生家長不願意簽屬家長同意書，故學校三級輔導無法介入，

是否有相關替代方法。 

教育局回應： 

依據心理師法第 19條規定，專輔人員進行處遇性輔導時，未成

年學生一定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方能進行心理諮商。 

中央回應： 

請臺南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條以兒童最佳利益為考

量，克服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心理師方能進行諮商之規定，落

實執行處遇輔導。 

九、 主持人結論： 

(一) 精神醫療體系由醫療機構擴大到社區及司法體系，社安網

第二期除建立社區衛生體系外，更強化司法精神鑑定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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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神醫院治療成效，刑事司法體系建立出獄轉銜機制 

(二) 重大暴力事件與精神疾病相關率較低，精神疾病工作需朝

去汙名化方向進行。 

(三) 酒精障礙、物質濫用於高中職階段明顯增加，情緒障礙 18

歲以下於身心科就診人數提升，建議由教育單位及早介入

協助，並請心理衛生中心及社會局提早預防。 

(四) 社福中心與社會救助結合勞動局處進行就業服務合作，針

對無升學意願之學生，由教育局、家教中心及學校輔導系

統與勞政合作，進行跨局處的網絡合作，共同解決問題。 

(五) 少事法修法後，12歲以下兒少將由教育局及社會局處理，

另曝險少年由少輔會進行輔導，另請教育局、社會局、衛

生局與少輔會合作進行前端預防。 

(六) 6歲以下兒少多為重大兒虐對象，其家長多為缺乏親職知

能，由家庭教育中心提供服務補足家長知能，另全國重大

兒虐資料中被保母及相關托育人員施虐的案件亦偏高，建

議社會局再加以檢視保母及相關托育人員的照顧情形。 

(七) 請臺南市盤點過去重大兒虐案及殺子自殺原因，提出預防

性方法，才可防患於未然。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5時 00分。 


